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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102          证券简称：ST 冠福         公告编号：2022-002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原控股股东股份新增轮候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核查到公司原控股股东林

福椿先生、林文洪先生所持公司股份新增轮候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原控股股东股份本次新增轮候冻结的基本情况 

1、本次股份新增被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涉及股

份数量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起始日 
轮候 

期限 
轮候机关 原因 

林福椿 否 

135,027,006 100% 5.13% 2021-11-11 36 个月 

上海市青

浦区人民

法院 

诉讼 

135,027,006 100% 5.13% 2021-11-15 36 个月 福建省德

化县人民

法院 

135,027,006 100% 5.13% 2021-11-15 36 个月 

135,027,006 100% 5.13% 2021-11-15 36 个月 

27,006 0.00% 0.02% 2021-11-29 36 个月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林文洪 否 10,031,800 93.26% 0.38% 2021-11-29 36 个月 

福建省泉

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2、原控股股东股份累计被冻结的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原控股股东所持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轮候冻结的情况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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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累计被冻结数量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1 林福椿 135,027,006 5.13% 135,027,006 100% 5.13% 

2 林文洪 10,756,968 0.41% 10,756,968 100% 0.41% 

3 林文智 29,753,354 1.13% 29,753,354 100% 1.13% 

合计 175,537,328 6.67% 175,537,328 100% 6.67% 

3、公司原控股股东累计被冻结股份数量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数量的 100%，相

关情况说明如下： 

（1）公司原控股股东最近一年存在大额债务逾期或违约记录，存在因债务

问题涉及的重大诉讼或仲裁情况。  

（2）公司原控股股东存在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等侵害上市公司利

益的情形。 

二、其他情况说明 

公司原控股股东在未履行公司内部审批决策程序情况下，以公司及控股子公

司上海五天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五天”）名义开具商业承兑汇票、对

外担保、对外借款等违规事项，自 2018 年 10 月已开始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

经核实，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股东大会相关历史资料，没有涉及该等涉诉事项

的任何相关审批文件，公司董事会认为涉及原控股股东违规的公司诉讼公司不应

承担责任，公司董事会对各案件原告的诉求事项存在异议，公司将积极应诉，全

力维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原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详见公司于 2018 年 10 月

12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上发布的《关于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公

告编号：2018-140）等公告。 

公司为福建同孚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同孚实业”）发行不超过 6 亿元

人民币私募债提供担保，同孚实业因自身资金紧张，其所发行的私募债已出现逾

期且未兑付的情形，并引发了相关的纠纷及诉讼。公司为妥善解决与投资者之间

的纠纷，积极化解社会矛盾，与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相关债权人及其他相关方经

友好协商达成和解，由公司按《和解协议》约定代同孚实业支付已逾期的债券产

品，从而形成非经营性资金占用。截止 2022 年 1 月 15 日，私募债和解金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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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共计 3.64 亿元，占逾期总金额的 86.97%。 

针对上述情况，公司要求原控股股东对违规行为限期整改，公司原控股股东

目前仍积极处置股权及相关资产等，通过多渠道努力筹措资金，积极与债权人保

持密切沟通，通过正常法律途径，力争妥善处理并尽快解除前述违规事项。同时，

公司也积极督促原控股股东结合自身实际，制定出有效可行的债务化解方案，包

括但不限于股权转让、资产重组、债务重组和合法借款等多种形式积极筹措资金，

从而降低给公司可能带来的风险；若原控股股东的违规事项导致公司及上海五天

应承担责任及公司因为同孚实业私募债项目及冠福实业提供担保而需履行担保

代偿责任，导致形成原控股股东实质侵占公司资产的情形时，公司根据章程规定，

对原控股股东所持公司股份启动了“占用即冻结”的机制，同时公司还会积极采

取其他有效措施包括但不限于司法路径向原控股股东进行追偿，尽最大限度的保

障公司和投资者的利益。2019 年 6 月，上海五天就债务追偿向上海市青浦区法

院提起诉讼，并申请财产保全，查封冻结了被申请人林文昌、林文智所持有的公

司股份；2021 年 4 月，公司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追偿的司法程序。 

（3）公司原控股股东林福椿先生、林文洪先生、林文智先生所持有的公司

股份均已被冻结，公司将持续关注该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及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备查文件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证券轮候冻结数据表。 

 

特此公告。 

 

 

                                          冠福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二年一月十八日 


